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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

吉林省财政厅 

  关于做好过渡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有关工作的通
知 

  吉人社联〔2022〕139 号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

 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“十四五”职
业技能培训规划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102 号）精神和《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

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23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职业

技能提升三年行动与五年规划的有序衔接，结合我省实际，进一步明确专账资

金支持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培训时长和补贴标准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 

  （一）政策延续 

  延续《关于调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吉人社联

〔2020〕59 号）企业职工岗前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补贴、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
训补贴标准，即初级 800 元/人，中级 1500 元/人，高级 2000 元/人。 

  延续《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吉人

社联〔2020〕11 号）岗位技能提升培训、职业技能竞赛、劳动预备制培训、生

活费、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标准。 

  1.岗位技能提升培训。初级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分别为每人 500 元、800
元和 1000 元；技师、高级技师按照《关于技师培训项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吉财社〔2014〕541 号）标准执行，即技师培训补贴标准 2000

元/人、高级技师培训补贴标准 3000 元/人、高级技师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标

准 2000 元/人。 



  2.职业技能竞赛补贴。按照每个项目 3万元给予组织竞赛的企业职业技能

竞赛补贴。 

  3.安全技能培训补贴。按照《吉林省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

实施方案》（吉应急安全基础联〔2020〕46号）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。 

  4.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。每人每学时 5元。 

  5.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补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培训课

时，培训补贴按照实际发生课时给予补贴。 

  6.生活费补贴。按照脱贫劳动力每人每天 30 元，每年不超过 500 元、就业

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每人每天 30元，每年不超过 900 元（每人每年只享
受一次，且不可同时领取失业保险金）、“两后生”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

家庭学员每人每天 10元执行。 

  创业培训补贴标准按照《关于组织实施创业培训“马兰花计划”的通知》
（吉人社联〔2021〕6 号）执行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按照《关于转发<关于全

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吉人

社联〔2021〕151 号）执行。 

  各地已按规定出台的补助政策、办法，可按属地原则继续执行。 

  （二）调整部分补贴申领条件 

  1.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时长。企业组织职工参加所属岗位所需技能提升培

训，将“初级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培训时限不少于 80 学时”调整为：“初级

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培训时限不少于 80学时，其中，线上学
习理论知识分别不少于 40、50、60、70、80 学时”。 

  2.职工技能竞赛培训时长。企业组织职业技能竞赛，由无培训时限要求调

整为：“赛前应培训 24 课时以上（赛前培训及竞赛应集中在 10 天内完成，实
操不少于 8 课时），每名职工每年限参加一次职工竞赛”。 

  3.新型学徒培训补贴申领条件。一是精简申报材料，将企业申报补贴提交

材料中的“企业与学徒签订的培养协议、劳动合同复印件”2项申办材料删

除；二是将考核验收“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（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、培训

合格证书、毕业证书）为准”调整为：“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（或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证书、毕业证书）为准”。 

  4.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”补贴申领条件。鼓励支持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

培训”模式，将“线上培训学时不超过总学时 50%，可按照不超过 40%培训补贴

标准给予补贴”调整为“原则上技能培训线上课时占比不超过总学时的 40%，
‘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’必须在整体培训合格后领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”。 



  5.个体工商户职业培训补贴发放方式。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参加职业技

能培训，鼓励以“职业培训券”的方式发放职业技能培训补贴。 

  （三）政策废止 

  根据《关于落实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吉人社
联〔2021〕80号），以工代训（含脱贫以工代训）补贴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1

年 12 月 31 日。之前受理的，按（吉人社联〔2021〕80 号）执行。 

  二、突出培训重点加强供给能力 

  各地要做好本地“十四五”规划与《“十四五”职业技能培训规划》的对

接，结合本地实际开拓性地开展有关工作。 

  （一）坚持就业导向、强化技能人才培养。牢固树立职业技能培训为就业

服务的理念，对青年、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农村转移劳动力、妇女、失业

人员、残疾人等群体做好专项技能培训，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，缓解就业
结构性矛盾。突出技能人才、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培训评价，积极引导劳动者完

成职业技能培训后参加职业技能评价，着力提高高技能人才占比。 

  （二）加强紧缺急需人才、开展专项职业技能培训。围绕“六新”产业，
大力培养先进制造业技术工人，着力开展现代服务业、新职业技能培训，加强

全民数字技能培训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大力开展冰雪体育人才、冰雪旅游人

才、退役军人、乡村振兴人才、“秸秆变肉”人才、养老护理人才专项职业技

能培训。 

  （三）充分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、加大公共职业技能培训供给。引导企

业制定职工培训计划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市、州为单位实施“一企一策”政策,
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。支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、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载体

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。 

  三、加强资金管理力度 

  各地要持续加强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的制度建设、规范管理和绩效评价，防

范资金风险，提高资金绩效。各市州择优确定政府补贴性培训定点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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